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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家庭农场服务联盟的姜堰探索 

杨少军 王玮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委办公室 

家庭农场服务联盟是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在农业改革试点中总结提炼的重要成果，其本质内涵是以村级为农综合体为载体，

联结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生产、经营等多种服务功能的为农服务组织。为持续深化这一试点成果，姜堰

从 2017 年开始开展示范性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创建工作，首批创建对象涉及 16 个镇街 20 家联盟，联盟会员承包种植面积 11.7

万余亩，入盟家庭农场会员 406户，联盟创建工作已实现从点上探索向面上拓展转变。 

创新“123”运行机制 

提供“一站式服务”。针对原有村级为农服务综合体服务功能较为单一，结合经营主体发展需要，紧扣规模经营关键环节，

拓展了土地统一流转、农资统一配供、种苗统一栽植、病害统一防控、粮食统一销售、机具统一存放、人员统一培训等“七统

一”服务项目，满足联盟成员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探索“两种模式”。一是在桥头、沈高、兴泰等规模经营基础较好的地区，依托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构建“保底+分红”

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持续稳定的土地租金收益；二是在部分暂不具备大规模流转条件的地区，吸纳普通农户成为服务联

盟成员，推行“农户提供土地、服务联盟全程经营、收益协商共享”的全托管经营模式，既解放劳动生产力，又提升土地经营

效益。 

兼顾“三方利益”。一是架好桥梁让农户尝甜头，通过联盟合理确定流转价格、推动土地集中连片流转，避免农户直接交易

带来的风险；二是统分结合让成员得实惠，在农资购买上坚持“统”，保证费用的最大优惠，在服务费用的收取上做到“分”，

根据成员经营面积结算各类费用，让每个成员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三是创造条件让村干部有盼头，出台实施意见，既明确

村集体的牵头责任，又规定村干部可以按劳取酬，并在创建期满后根据考核得分给予每家 15万～30万元的奖补，充分调动积极

性。 

服务功能充分释放 

提高了农业组织化程度。服务联盟让农场主改变了过去单打独斗的状况，实现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抱团发展，规避了

天气、市场等风险。去年秋收期间，服务联盟提供的机收费、烘干费均比市场价低 20%以上。 

实现了农业节本增效。通过统一购买药肥，提供专业化植保、农机服务，有效控减了农业面源污染，推动了绿色发展。去

年，全区稻麦油三种大宗农作物总节肥（折纯）2193吨，节本 4207万元。 

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在联盟成员的辐射带动下，稻麦+西瓜（草莓）、稻麦+水产养殖等高效种养模式得到推广。以河横村

为例，在农场主孙飞的带领下，该村及周边地区生态种养面积达到 4000亩。 

拓展了村集体增收渠道。村集体领办家庭农场服务联盟，既可以通过规模经营获得土地溢出面积实现增收，也可以通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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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存放维修、粮食烘干代储、农副产品订单化销售等多种服务增加收入，预计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村集体每年增收近 10万元。 

尚存制约有待破解 

面上推进存在差距。从前期调查情况看，20 家服务联盟发展不平衡性较大，下河地区普遍好于上河地区，群众参与积极性

较高。以淤溪潘庄为例，联盟负责人童进龙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已有十多年时间，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服务体系，周边群众

认可度较高，服务面积超过万亩。反观上河不少镇村主要依靠农场主牵头，影响力、带动力不强。 

运营管理有待规范。联盟缺乏懂技术、善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虽然创建工作中明确要求各联盟要建立以

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和相关组织架构，但部分联盟在台账资料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 

经营效益不太稳定。大多数服务联盟还是以服务稻麦种植为主，服务的项目基本停留在农资供应、生产管理、粮食烘干等

环节，经营效益受市场、天气等因素制约。 

打造联盟服务品牌 

突出“试点先行、循序渐进”的创建原则。家庭农场服务联盟真正进入实质性的推动阶段时间不长，很多工作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现阶段，还是要按照典型引路的方法，重点抓好现有的 20个服务联盟的创建工作，既要在基础设施建设、良种良法推

广上重点扶持，又要在财政奖补、贷款贴息上给予适当倾斜，力争通过 2～3年的努力，打造形成一批经营管理规范、运作模式

多样的示范联盟，通过培植典型、宣传典型，带领更多的农户增收致富。 

完善“能人牵头、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家庭农场服务联盟运转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鼓励大学生村官、乡贤能人到

家庭农场服务联盟任职，负责日常管理和经营合作等工作，提升影响力。相关职能部门要选派指导员与服务联盟建立一对一的

挂钩服务制度，帮助联盟健全内部各项制度，加强台账资料管理、会计核算，完善利益分配、民主决策机制，促进联盟规范化

建设。 

坚持“品牌引领、产业融合”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可以拓展现有的稻麦服务内容，按照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加工、

统一销售的模式，通过自建或共用品牌的方式，提升经营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参照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模式，引导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转型发展，通过发展观光休闲、农耕体验等新型业态，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

基地、产业带和产业群。 


